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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计估计变更日期：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2020年4月1日起适用。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不会对公司以往各期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对公司2020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后，预计将增

加公司2020年度的净利润8,930万元左右，预计将增加公司2020年末所有者权益8,930

万元左右，最终影响金额以经审计的金额为准。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会计估计变更情况概述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几年通过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工作，

深入调整产业结构，化工行业资产规模大幅提升，已拥有完整“自备电力→电石→聚

氯乙烯树脂→电石渣制水泥”一体化循环经济产业链，随着公司产能扩大、产业链的

完善，公司整体固定资产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加之近年来依照生产及技术需求，不

断对设备进行改造，通过精细化管理，加大对机器设备检修和日常维护的力度，有效

保障和提升了设备的整体性能和工艺水平，延长了生产设备的使用寿命，原来的机器

设备折旧年限一定程度上已不能合理反映公司固定资产的实际使用状况。为更加客观、

合理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与同行业更可比的会

计信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并对比同行业上市公司情况，

公司决定自2020年4月1日起，将正在使用的与化工产品生产相关的机器设备折旧年限

由14年变更为20年，其他机器设备及其他类别资产折旧年限不变。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后，预计将增加公司2020年度的净利润8,930万元左右，预计

将增加公司2020年末所有者权益8,930万元左右，最终影响金额以经审计的金额为准。 

本公司已于2020年5月29日召开七届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估计变更

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就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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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估计变更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1、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 

对正在使用的与化工产品生产相关的机器设备折旧年限由14年变更为20年，其他

机器设备及其他类别资产折旧年限不变，详见下表： 

 

类别 折旧方法 原折旧年限（年） 变更后折旧年限（年） 

房屋建筑物 年限平均法 15-50 15-50 

机器设备 年限平均法 3-14 3-20 

运输设备 年限平均法 6 6 

电子及其他设备 年限平均法 6-10 6-10 

发电设备 年限平均法 25 25 
 

2、会计估计变更日期：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2020年4月1日起适用。 

3、会计估计变更的原因 

（1）公司近几年通过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工作，深入调整产业结构，化工行业资

产规模大幅提升，随着公司产能扩大、产业链的完善，公司整体固定资产结构发生了

较大变化，加之公司近年来依照生产及技术需求，不断对设备进行改造，通过精细化

管理，加大对机器设备检修和日常维护的力度，有效保障和提升了设备的整体性能和

工艺水平，延长了生产设备的使用寿命，原来的机器设备折旧年限一定程度上已不能

合理反映公司固定资产的实际使用状况。 

（2）同行业上市公司机器设备折旧年限情况如下表： 
 

项目 本公司 鄂尔多斯 鸿达兴业 中泰化学 君正集团 英力特 亿利洁能 滨化股份 

机器设备 

折旧年限 
  3-14    10-20   10-20    10-30  10-18 6-22 5-30 5-25 

 

公司目前与化工产品生产相关机器设备折旧年限为14年，明显低于同行业上市公

司情况。 

（3）控股股东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化工行业的机器设备折旧年限为20年，

公司变更正在使用的与化工产品生产相关的机器设备的会计估计，与控股股东合并范

围内的会计估计保持一致。 

综上所述，为更加客观、合理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资者提供

更可靠、与同行业更可比的会计信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

并对比同行业上市公司情况，公司决定变更正在使用的与化工产品生产相关的机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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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会计估计，其他机器设备及其他类别资产折旧年限不变。 

（二）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

理，不会对公司以往各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对公司2020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本次调

整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预计将减少计提2020年度折旧额1.05亿元左右，假设上述折

旧额全部结转当期损益，且不考虑公司在2020年3月31日后增减变动的固定资产，在扣

除企业所得税的影响后，预计将增加公司2020年度的净利润8,930万元左右，预计将增

加公司2020年末所有者权益8,930万元左右，最终影响金额以经审计的金额为准。 

对于公司2020年资产重组涉及的《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石河子市锦富国

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与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可转换债券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与石河子市锦富国

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对标的资产天能化工有限公司2020年度、2021年度和2022年

度的业绩所作出的相关承诺，在计算业绩补偿期间实际净利润数时，与化工产品生产

相关的机器设备按14年折旧年限计算。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后，在计算业绩补偿期间实

际净利润数时，与化工产品生产相关的机器设备仍按14年折旧年限计算，不会对该协

议中的业绩承诺事项产生影响。 

三、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

况，对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的变更能够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有利于公司的稳健经营，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本次会

计估计变更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并结合公司实际经

营情况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利于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况。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五、会计师事务所专项意见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出具了专项说明，认

为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根据公司实际情况的合理变更，变更后的会计估计与同行业可

比上市公司无重大差异，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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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定。 

六、备查文件 

1、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七届十六次董事会决议 

2、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七届十七次监事会决议 

3、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估计变更事项的

意见 

 4、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计

估计变更的说明》（天健函〔2020〕3-106号） 

 

特此公告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5月 30日 


